
尊敬的 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：  

您好！  

感谢您选择国联人寿的保险产品，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，现就该产品的责

任免除条款给予逐条说明：  

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保险事故的，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： 

（1）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 

（2）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； 

（3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，但被

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。 

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，有 15日的犹豫期。 

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，本合同即被解除，对于合同解除前

发生的保险事故，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。 

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、伤残、疾病的，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

遂的，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。 

如果您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，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、

原因、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，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，不承担给付保险

金的责任。 

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，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。 

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。 



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，足以影响我

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

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，我

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，并不退还保险费。 

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，

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，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，但应

当退还保险费。 

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，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

龄限制的，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，并向您退还保险单的

现金价值。 

本合同所述的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，不包括猝死。 

以上内容我已逐条向您讲解，如您已确认全部知晓并了解以上条款内容， 

请签字确认！ 

投保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